
 

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取消与关联方共同出资设立新公司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证

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12 年修订）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

规范运作指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要求，作为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本着勤勉尽责的原则，对公司取消与关联

方共同出资设立新公司的有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2013 年 8 月 23 日，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（临时）会议，会议

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与关联方共同出资设立新公司的议案》。此后，因设立进程有

所调整，公司于 2013 年 8 月 28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（临时）会议，

决定取消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（临时）会议所作出的《关于与关联方共同出资

设立新公司的议案》的决议，在相关投资有关事项确定后，选择适当的时机启动

上述投资事项。 

董事会审议此关联交易事项时，关联董事王佳女士、齐舰先生、严立先生、

刘科全先生、潘重予先生回避表决，会议审议和表决程序合法、有效，符合有关

法律、法规、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针对上述情况，为了更好的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利益，我们同意《关于取消与

关联方共同出资设立新公司的议案》。 

 

独立董事：汤敏 曹辰 周辉 

2013 年 8 月 28 日 

  




